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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99    证券简称：永杉锂业     公告编号：2024-089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

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

发出，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 2024 年 12月 12日 16时。会议应出席董事 6 人，

实际出席 6人，会议由杨峰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研究决定，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的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4 年合并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

的程度，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的经验和级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

等因素定价。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具

体审计工作开展情况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 2024 年度会计审计费用和内控审计

费用。 

公司第五届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本议案。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应参加表决董事 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人，6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

弃权。 

 

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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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 2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因 1 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80,000 股，回购价格为 9.32 元/股。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不达标，公司拟对 10 名激励对象所持 3,090,000 股限

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9.32元/股。2024 年 6月 27日，上述股票

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注销。 

据此，公司股份总数由 518,650,649 股减少至 515,380,649 股，公司注册资 

本由 518,650,649 元减少至 515,380,649 元。公司章程对应修订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8,650,649.00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5,380,649.00 元。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518,650,649.00 股，均为普通股。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515,380,649.00 股，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应参加表决董事 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人，6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

弃权。 

 

三、《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卢妙丽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因，卢妙丽女士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职务，同时辞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应

职务。 

因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经公司控股股东平潭永荣致胜投资有限公司推荐，公

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及审核，提名杨希龙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任期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本议案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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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参加表决董事 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人，6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

弃权。 

 

四、《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卢妙丽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因，卢妙丽女士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职务，同时辞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应

职务。 

现经公司总经理杨峰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聘任林宏

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 

应参加表决董事 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人，6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

弃权。 

 

五、《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议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时间、地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应参加表决董事 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人，6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

弃权。 

 

特此公告。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13 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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